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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4月12日

（2016）浙0212民初11791号
张伟苗：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峰为与被告张伟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117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940号

竺亚民：本院已受理原告沈连芳为与被告竺亚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0212民初1194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4民初7269号

马丕贺、徐玉猛：本院受理的原告俞春秀诉被告
马丕贺、徐玉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604 民初 72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834号

张贤忠、张英金：本院受理原告冯小华与你们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7月19日9时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470号

叶舟：本院受理原告陈琼琼与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2501号

温州市金珊鞋业有限公司、潘金成：本院受理原告
余圣伟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7年7月20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682号

陈生超、戴萸萸：本院受理原告马天行与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7月19日
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15846号

蔡志强：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远大皮革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浙0302民初1584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西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行初45号

温州市新焦点科技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温州市豪科电气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市国土资源
局土地行政登记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你是本案第
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303行初

45号行政判决书及补正裁定书。判决结果如下：驳
回原告温州市豪科电气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50 元，由原告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裁定如下：原行政判决书第二页第一行“住
所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括苍东路 51 号”，现更正
为“住所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十五路519
号二号楼二、三层”。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487号

苏志秒、金昌威：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
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
五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00 在本
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1910号

陈虎、杨纯洁：本院受理的原告周奇与被告陈
虎、杨纯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16
日内。并定于2017年6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249号

林建东:本院受理原告盛丽珍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及开庭
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现定于2017年7月18日9时
00分在本院小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董文
锐、人民陪审员陈后林、人民陪审员褚金凤组成合议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708号

嘉兴麦板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嘉善通惠实业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宁中远物流有限公司诉
被告嘉兴麦板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嘉善通惠实业
有限公司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11民初1081号

张夏君：本院受理原告胡月香诉被告张夏君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钱顺、王伟：本院受理原告杨连勇与钱顺、王伟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
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雷德忠与王飞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3
万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2.6万元和自2016年5月
12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的银行贷款4倍利息（按年息
24%计算）；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提供的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239号

浙江正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嘉善县一峰胶合板厂与被告浙江正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浙江正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定
作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96000元货款，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5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710号

张红畅：本院受理原告丁木秀与被告张红畅股权
转让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56万元转让款，并承
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5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434号

裘新伟：本院受理原告胡天原与被告裘新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支付61000元货款及逾期
利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5日下午14时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371号

嘉善名冠箱包有限公司、陶益铭：本院受理原告苏
州博爵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善名冠箱包有限公司、
陶益铭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421民初43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嘉善名冠箱包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
向原告支付货款132556.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被
告陶益铭对被告嘉善名冠箱包有限公司上述一、二应
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357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4220元，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周鸿、陶玉红：本院受理原告宣军与被告周鸿、陶玉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80000元及支付利息损失，并承担诉讼费用。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
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4411号

张东平：本院受理原告申小翠诉被告张东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21 民初 4411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张东平结欠原告申小翠借款本
金1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完毕；
二、被告张东平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
日止（以人民币 100000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计
息）向原告申小翠偿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申小翠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29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590
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申小翠负担870元，由被告
张东平负担272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次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21民初1866号

郑娜：本院受理原告嘉善县新顺预制构件公司
天凝厂与被告华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建华、郑振
木、郑娜定作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421 民初 186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姚炳春、蒋雪芳、徐亚红、邹洪泉：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杨静珍、邹瑞华、高
其明、黄永平、姚炳春、蒋雪芳、徐亚红、邹洪泉抵押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判令：1、确认原告对八被告分别
所有的坐落于魏塘镇富康花苑7幢1梯301室，坐落于
魏塘镇花亭公寓4幢17梯401室，坐落于罗星街道嘉
华世纪城学仕华庄8幢，坐落于魏塘镇富康花苑6幢2
梯102室，坐落于魏塘镇富康花苑11幢1梯401、501室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善国用（2003）字第1-6168号土地
证、善国用（2005）字第 1-1984 号土地证、善国用
（2010）第 00205683 号土地证、善国用（2003）字第
1-1450号土地证、善国用（2003）1-1457号土地证】及
其地上附着物（房权证善字第00084876号、房权证善
字 第 00079072 号 、房 权 证 善 字 第 S0021679 号 、
S0021680、房权证善字第00063075号、房权证善字第
00063178号）在2015嘉善商初字第687号民事调解书
债权的人民币215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
证据材料复印件、民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风险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6503号

彭星一(公民身份号码330425198207251221)：
本院受理的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481民初6503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令：被告彭星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
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支付利息（含罚息、复利）
1877.38元（已计算至2016年9月28日）及之后按合同
约定年利率22.68%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
件受理费233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988元，由被告
彭星一负担（其中，公告费650元原告已垫付，由被告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直接向原告支付）。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575号

吕强：原告邹文超诉被告吕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请求判令：立即归还借款65000元，并支付自2016年6
月起至付清之日止，每月利息1300元。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062号

孙希哲：原告沈国峰诉被告孙希哲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立即归还借款30000元，并
支付自2016年12月26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
65计算的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1民初1482号

杨闻军：原告邹文超诉被告杨闻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起诉请求判令：立即归还借款50000元，并
支付自2015年8月起至付清之日止，每月利息750元
及违约金 250 元。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二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蒋爱标（330419197410055013）：本院受理原告
徐美娟诉被告蒋爱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11000元并支付利息1000元，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30日，并定于
2017年7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1028号

张淑琴：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盐县支行诉被告张淑琴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
不按时领取，经过60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9340号

俞伟清（330419196707172611）：本院受理原告
沈新忠与被告俞伟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16)浙0483民
初93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俞伟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沈新忠借款3万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550元，由被告负担。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9182号

桐庐康森鞋业有限公司：原告桐乡市家珍纺织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桐庐康森鞋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16)浙0483民初918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桐庐康森鞋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家珍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
659143.1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2016年11月30日起按
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1.3倍计算
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10391 元，由被告负
担。自发出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233号

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佳鼎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泰旭建设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分别是公告期满后的30日和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埭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349号

冯学文：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欧信布业有限
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上述材料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织里人民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某女婴，2011 年 10

月10日出生，2011年10
月18日早上六点左右，
发现被遗弃在建德市乾
谭镇牌楼村竹船坞。该
弃婴随身附出生日期纸
条。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
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
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4月12日

某女婴，2013 年 12 月 8 日
出生，2013年12月18日发现被
遗弃在淳安县屏门乡佛岭后村
胡家坪 6 号郑爱忠家门口，当
时小孩外裹粉色睡袋，胸前放
着一张出生日期字条，身旁放
有奶瓶和一袋贝因美奶粉。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淳安
县屏门乡佛岭后村胡家坪6号郑爱忠家
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
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7年4月12日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
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桐庐
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
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
法安置。 联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4月12日

某女孩，2014 年 10 月
14 日出生,2014 年 10 月 14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县桐
君街道开元街23幢1单元
101 室门口。身裹蓝色小
花棉被，内附出生日期纸
条。

债权行

华商银行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20日）

房地产借款合同编号

LT201212MGR397

LT201308MGR235 LT201308MGR235-A01

本金

98459040.00

113764413.92

欠息

14123462.92

费用

1181911.00

担保人

浙江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四川忠心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琛恒铝业有限公司、孙尧忠

上海琛恒铝业有限公司、四川忠心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百联安置业有限公司、深圳资绅商贸有限公司、孙尧忠、孙晶

华商银行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华商银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

同》（合同编号：华商-浙商-20170116），华商银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商
银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商银行联系电话：0755-23825924，23825688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91803，81891815

华商银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及法
院生效裁判文书【案号：（2014）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013、1014号】（下称“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及法院生效裁判文书为
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8月20日（含）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法院生效裁
判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华商银行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